校政研〔2017〕7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农业大学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学院，校直各单位：
    现将《河南农业大学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附件：河南农业大学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管理办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农业大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25日
附件

河 南 农 业 大 学

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、助教、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意见》(教研﹝2014﹞6号)文件精神，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充分发挥“三助一辅”对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，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“三助一辅”是指面向全校设置的科研助理（简称“助研”）、教学助理（简称“助教”）、管理助理（简称“助管”）和学生辅导员。

第三条  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由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相关职能部门、学院协同负责。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制定指导性政策，统筹指导全校“三助一辅”工作的开展；科技处、学院负责助研津贴发放的审批；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学生辅导员岗位审批、选拔与培训；学院负责“三助一辅”工作的具体实施与管理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遵循“培养功能为主、其他功能为辅”和“谁使用谁设岗、聘用、考核和发放酬金”的原则，岗位仅面向本校在读全日制研究生，每位研究生同时至多兼任两个岗位。 

第二章  助研岗位设置、聘任与考核

第五条  助研是指研究生承担导师安排的科研及相关辅助性任务。对于适合以助研方式进行科研训练的学科，研究生均应参加助研工作。导师要坚持把助研作为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，以培养目标和学位基本要求为依据，以有利于研究生成才成长和长远发展为目标，合理安排研究生的助研工作，避免单纯服从科研任务需要、工作内容简单重复，或缺乏必要的科研工作支撑、研究生不能参与足够科研训练等问题，保证研究生接受全面、系统的能力培养和训练。

第六条  助研岗位由导师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设立，鼓励对部分助研岗位实行跨学科、跨学院公开招聘。研究生的聘任、培训、考核、酬金发放均由设岗导师负责。

第七条  助研津贴从导师或课题组科研经费支付，标准为博士研究生不低于500元/生·月，硕士研究生不低于200元/生·月。

第三章  助教岗位设置、聘任与考核

第八条  助教是指研究生承担学校公共课或与本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准备、答疑、作业批改、研讨式教学或案例教学的组织、实验（实习）指导等教学工作。通过参与课程教学活动，加大对研究生教学能力的培养力度，加深研究生对知识的系统掌握和理解。
第九条  助教岗位由各学院根据教学需要自行设立，于每学期末公布下学期岗位需求及应聘条件。助教岗位每学期选聘一次。
第十条 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提出申请，经设岗学院审核、面试合格后录用。原则上聘任成绩优秀、学习过相关课程的研究生。

第十一条  助教应在课程主讲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主讲教师要科学设计和充实助教工作内容，从工作、培养两方面对助教提出要求和进行考核。考核合格后由设岗学院发放津贴，对于不能胜任的研究生应及时解聘。

第十二条  助教津贴从设岗学院研究生人员及活动经费中支付，标准参照助研标准。 

第四章  助管岗位设置、聘任与考核

第十三条  助管是指研究生承担校内各类事务管理、实验室管理、学生咨询服务等工作。要重视助管工作对研究生协调、沟通能力和责任意识的锻炼。

第十四条  助管岗位由各学院和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设立。设岗单位要及时公布研究生助管岗位需求及应聘条件。

第十五条 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提出申请，经设岗单位审核、面试合格后录用。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。
第十六条  设岗单位负责对助管进行指导、培训和考核，对于不能胜任的研究生应及时解聘。

第十七条  助管津贴从研究生人员及活动经费中支付，标准参照助研标准。

第五章  学生辅导员岗位设置、聘任与考核

第十八条 学生辅导员是指研究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管理等工作。充分发挥研究生与大学生身份相同、年龄相近的优势，使得研究生在担任学生辅导员的工作中同受教育、共同提高。
第十九条  学院根据工作需要向党委学生工作部提出设岗申请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根据学院情况统筹配备,公布岗位信息。学生辅导员聘期一般为一年。

第二十条  学生辅导员要遴选政治素质好、业务能力强、学有余力的研究生，有学生干部经历的研究生优先。

第二十一条   党委学生工作部牵头组成考核工作小组，对申请者进行面试，合格后录用并进行岗前培训。对于不能胜任的研究生应及时解聘。

第二十二条   学生辅导员每月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，经费从学校专项经费或设岗学院人员经费中支付。

第六章 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25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共印80份)


